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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第三季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１６９

，

９１９．２３ １５０

，

９５５．５６ １２．５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５１

，

５５９．８２ ４１

，

９５２．５９ ２２．９０％

利润总额（万元）

５２

，

８３６．９２ ４２

，

７０５．２１ ２３．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４３

，

３３３．０３ ３５

，

１３４．９３ ２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７３３ ０．５４５９ ２３．３４％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２％ 增加

０．０３

个百分

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万元）

４４３

，

４４９．６３ ４５０

，

８６０．１２ －１．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３４４

，

３６８．１３ ２９３

，

２５６．４３ １７．４３％

股本（万股）

６５

，

６６５．００ ６４

，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５．２４ ４．５７ １４．６６％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 在公司董事会的带领下，以“继续做大做好烟标主

业、强力推进产品产业转型”为战略目标，多方面挖掘增长潜力，使得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实现

持续稳定增长。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６９

，

９１９．２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５６％

；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５１

，

５５９．８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９０％

；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５２

，

８３６．９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７２％

；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

，

３３３．０３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３３％

。

本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２４

元， 比本报告期初增加

１４．６６％

。

三、

２０１４

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第三季度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１４

年修订）》

对公司第三季度合并会计报表产生影响，具体影响如下：

公司持有安徽万捷防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万捷”）

５％

的股权，投资成本为

１５

万元，公司对安徽万捷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属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

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原会计准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公司

对安徽万捷的投资将从长期股权投资列示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示， 并追溯调整

２０１３

年可比报告期的会计报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５

万元， 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１２０．５３

万元，增加未分配利润

１０５．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合并利润表减少投资收益

１１．０６

万元。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１５

万元，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１４９．３１

万元，增加未分配利润

１２０．８８

万元，增加计提的盈余公积

１３．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合

并利润表增加投资收益

１７．７２

万元。

四、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20� � �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2014058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２．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１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以下简称 “招商银

行”）签订了《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现就相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１

、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协议（黄金挂钩二层区间型

Ｗ１２

）

２

、投资币种：人民币

３

、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招商银行保障存款本金和保底利率范围内的利息。

４

、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５

、投资收益率：

３．３％／

年或

４．５５％／

年

６

、产品期限：

３６４

天

７

、挂钩标的：黄金价格

８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还本付息：存款到期日当日及之后，存款人凭《结构性存款证实书》支取存款本金及

保底利息，存续期内不能提前支取。

１１

、提前终止条款：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与招商银行均无权提前终止本存款。

１２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伍仟万元整。

１３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１４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３５０９６．２１

万元的

３．７０％

。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主要风险提示

１

、本金及利息风险：招商银行仅保障存款本金和保底利率范围内的利息，应充分认识利

息不确定的风险。 本存款的利率由保底利率及浮动利率组成，浮动利率取决于挂钩标的价格

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 利息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应对此有充分

的认识。 如果在存款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存款的利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２

、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

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起息、存续期、到期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利

息降低。

３

、流动性风险：产品存续期内，存款人不享有提前支取权利。

４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

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存款的起息、存续期、到期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乃

至本金损失。 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存款人自行承担，招商银行对此不

承担任何责任。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

监督，每个季度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

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４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银行理财及相关的损

益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人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

型

委托理

财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实际收回

本金

（万元）

实际投

资收益

（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无 否

保证收

益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昌县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１

日

５０００ ４０．７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无 否

结构性

存款

８

，

８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工行瑞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

无 否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

无 否

结构性

存款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无 否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昌县支

行

无 否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５０００ ２５．２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无 否

结构性

存款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合计

３９０００ －－ －－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９７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

１２

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２．９

亿元（其

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２．３８

亿元， 使用自有资金

５２０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３５０９６．２１

万元的

２１．４７％

。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六、备查文件

１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单位结构性存款证实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4-064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公司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已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予以公告。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

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

14:30

时在河南省潢川县跃进东路

30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

名，代表公司股份

119,594,777

股，占公司现有股

份总数

425,800,000

股的

28.0871 %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116,295,366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

数的

27.3122 %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3,299,411

股，占公司现有

股份总数的

0.7749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9,592,7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 %

；反

对

2,000

股；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

；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 李国旺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487� � �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2014-046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金重工

"

或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4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1

年以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

月

16

日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3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新邱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工

商银行

"

）签订协议，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理财产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鲁证券

"

）签订协议，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500

万元人民

币购买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使用

5,000

万元购买的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工银理财挂钩黄金

2014

年第

43

期

A

款

2

、产品编号：

HJ1443A

3

、期限：

36

天

4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5

、起始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6

、到期日：

2014

年

11

月

4

日

7

、最高收益率：

4.7%

8

、资金总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9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使用

1,500

万元购买的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齐鲁稳固

21

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管理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3

、托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4

、产品投资周期：

21

天，可滚动

5

、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6

、产品投资期限：无固定期限

7

、最高收益率：

6%

8

、资金总额：

1,500

万元人民币

9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齐鲁证券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2

、通过进行适度的较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

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截至

公告日，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有

17,500

万元未到期；以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尚有

36,000

万元未到期（含本次公告金额）。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业务申请书

2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期次挂钩黄金

Au9999

结构化

A

款产品说明书

2014

年第

43

期

3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产品协议书

4

、齐鲁稳固

21

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股票代码：002487� � �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2014-047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金重工

"

或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一年以

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2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29

）。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新邱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工

商银行

"

）签订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理财产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城建支行（以下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签订协议，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7,500

万元人民币购买理财产品。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使用

4,000

万元购买的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2

、合同编号：

GYRX-ICBC-2014ZH001

号

3

、期限：

40

天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5

、起始日：

2014

年

9

月

18

日

6

、到期日：

2014

年

10

月

29

日

7

、预期收益率：

3.95%

8

、资金总额

4,000

万元人民币

9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使用

7,500

万元购买的理财产品

1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利得勇

2014

年第

55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2

、产品代码：

LN010120141000101

3

、期限：

94

天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

、起始日：

2014

年

10

月

10

日

6

、到期日：

2015

年

1

月

12

日

7

、最高收益率：

4.25%

8

、资金总额：

7,500

万元人民币

9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

2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前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截至

公告日，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有

17,500

万元未到期（含本次公告金额）；以自有

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有

36,000

万元未到期。

五、备查文件

1

、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申请单

2

、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

、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8

号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提示函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5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利得盈

2014

年第

55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说明书

6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利得盈

2014

年第

55

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风险提示书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16日

（上接 B6版）

本次发行实际完成时间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且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准。

３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未考虑发行费用。

４

、本次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２７

，

１００

，

６８２

股，最终实际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根据发行询价情况由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５

、本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６

、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股本（股）

２

，

６５３

，

８３４

，

５０９ ２

，

８８０

，

９３５

，

１９１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４９ ５．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３２２ ０．１３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９％ ２．８６％

注

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

÷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期

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

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

×

已发行时间

÷

报告期时间

－

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

×

已回购时间

÷

报告期时间。

注

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的计算公式如下：

ＲＯＥ＝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

），其中：

Ｐ

为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ＮＰ

为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Ｅ０

为期初净资产；

Ｅｉ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新增净资产；

Ｍ０

为报

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由于募集资金从投入使用到生产回报需要一定周期，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等指标在短期内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二、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收益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和进一步完善现金分红政策等措施，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即期收益的摊薄作用。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公司制定和完善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的管理

制度。

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配合监管银行

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均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过严格的论证，并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批

准， 有关项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固定资产建设和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尽可能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和投产进

度，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率，以尽早产生效益回报股东。

（三）提升公司原有业务的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主要投向目前公司整机生产链条中的产能瓶颈环节， 有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产能

配置结构，因此不但能够取得募投项目直接产生的收益，还能够对整体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带来积极影响。此外，本公司亦将

加强对于原有资产的精细生产管理，通过科学的产能配置和生产安排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通过上述举措提升原有业

务盈利能力以更好地回报股东。

（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９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公司将充分利

用该等资金支持公司的日常经营，尽可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银行借款，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

（五）严格落实现金分红政策

为完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推动公司建立科学、合理的利润分配和决策机制，更好地维护股东及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等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

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进行了完善。 另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建立了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积极贯彻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回报规划等

内部制度，积极通过现金分红的方式回报股东。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4-080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

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

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现公司承诺如下：

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公告编号:2014-081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股价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请查

阅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经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4-082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判决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铝业公司）诉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和山西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铝锭预付款采购》欠款纠纷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进行了判决（判决书（

２０１１

）民二终字第

７１

号）。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判决执行情况

由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按判决书要求履行欠款返还义务，西飞铝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向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

号），启

动了强制执行程序。（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飞铝业公司收

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３

号】和【（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４

号】。

【（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３

号】裁定如下：

（一）追加第三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二）限被执行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执行人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清偿债务

１４７８５９５０８

元；

（三）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４

号】裁定如下：

（一）查封、拍卖被执行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３４

号所建振兴集团总部海升大厦；

（二）在查封期间内，被执行人不得转移上述被查封的资产，不得对被查封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

为；

（三）查封期限为二年。

以上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本案第三人西安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执行标的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西飞铝业公司收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４

）晋执异字第

４

号】，裁定如下：

撤销本院【（

２０１２

）晋执字第

１－３

号】裁定。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西飞铝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西飞铝业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受理

通知书》（

２０１４

执复字第

２２

号），复议程序正式启动。 公司将持续关注西飞铝业公司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除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及控股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 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回全部或部分欠款，将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五、备查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２０１４

）执复字第

２２

号】）。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

的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关

于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及相关文

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经过认真审核，对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份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为了聚焦航空主业发展，拟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西飞集团”）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

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铝业”）的股份，上述关联交易旨在实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实现主辅分离，

加快公司发展航空主营业务。

（二）上述关联交易以交易标的物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公司和西飞集团协商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四）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保荐机构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拟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合保荐机构（承销商）。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控制，本项聘用构成关联交易，经核查，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和较高水平的投行专业团队，熟悉航空产业业务，其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联合保荐机构

（承销商），将有利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顺利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同意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联合保荐机构（承销商）。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一）经审阅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陈骊醒先生简历并了解相关情况，我们认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证券市场

禁入者的情形。

（二）本次提名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聘任陈骊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张武、陈希敏、田高良、杨秀云、杨为乔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众环专字（

２０１４

）

０２１３５７

号

－Ｍ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飞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编制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以及为我们

的鉴证工作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中航飞机

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

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抽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中航飞机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中航飞机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中航飞机申请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岳军

中国注册会计师：任军强

中国·北京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

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要求，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航飞机），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议案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与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飞集团”）、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航起落架”）、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航制动”）、西飞集团四家公司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向上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航空业务相关资产（含负债）。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述

四家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航空业务相关资产 （含负债） 审计评估， 各家航空业务相关净资产分别为

９７

，

６００．２５

万元、

２５

，

８５３．９３

万元、

４３

，

４１０．９５

万元、

６４

，

１５４．１３

万元。 发行价格为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日为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每股认购价

１３．１８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利

０．７０

元（含税），相应对认购价进行了调整，每股认购价变为

１３．１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３５

号），核准本公司向上述四家公司发行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对上述交割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开始实

施资产交割事项，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认购资产的交割。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对新

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

份登记手续。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陕飞集团、中航起落架、航空制动航空业务为基础设立了分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具有控制

权的股权单位陕西陕飞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乌鲁木齐天元高科制动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华翰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等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管理，将所收购取得的西飞集团航空

业务资产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机构合并成立西安飞机分公司。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仅涉及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形式购买上述股东所持公司的权益，未涉及募

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详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无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不存在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１

购买陕飞集团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８

，

４９９．７５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不适用

８

，

５３３．４２ １２

，

７５０．４５ ２１

，

２８３．８７

是

２

购买西航制动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２

，

７２２．９４ ２

，

８８０．３９

不适用

３

，

８４４．６６ ３

，

７９６．１７ ７

，

６４０．８３

是

３

购买中航起落

架航空资产业

务

不适用 不适用

１

，

６９２．６３ ２

，

０７１．２２

不适用

１

，

７００．１８ ２

，

０７８．４７ ３

，

７７８．６５

是

４

购买西飞集团

航空资产业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小计

１２

，

９１５．３２ １６

，

３９４．４５ １４

，

０７８．２６ １８

，

６２５．０９ ３２

，

７０３．３５

对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说明如下：

１

、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２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所购买西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由于该部分资产与本公司原有业务共同构成一项整体业务，

不具有单独核算的基础，但进一步减少了与西飞集团的关联方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公司飞机整机的盈利水平。

３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２０％

（含

２０％

）以上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为适应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注册成立了汉中飞机分公司、长沙起落架分公司、西安制动分公司和西安飞机分公司共四家

分公司并领取了《营业执照》，拟将收购的原属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制动

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航空业务相关资产以及公司原有航空业务资产分别划入上述分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公司已收到交易对方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００

元。 其中：（

１

）公司已收到陕飞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陕飞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及其本部货币资

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４

，

１１６

，

４９５

，

１６７．９８

元、负债合计

３

，

４４７

，

３８９

，

６５１．６５

元，

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７４

，

４４７

，

１８１．００

元，其中：陕飞集团公司对陕西陕飞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已

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房屋

１０８

幢（处）、车辆

２０

辆、土地

６

宗等资产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产及负债陕飞

集团公司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

２

）公司已收到中航起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１

，

２３８

，

３４１

，

３３３．９１

元、负债

１

，

０６３

，

４４０

，

９２７．５０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１９

，

７２０

，

７７３．００

元，其中：房屋

１２

幢（处）、车辆

５

辆、土地

３

宗资产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余拟投入资产及负债中航起已

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中航起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在资产评估基准日之后，有

２

幢（处）系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３

）公司已收到中航制动全资子公司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中航制

动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及其本部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

负债，资产合计

８５３

，

４５１

，

６９３．７２

元、负债合计

５３５

，

９８９

，

６２３．６０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３３

，

１１２

，

８５６．００

元，其

中：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航制动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

４５％

的股权已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房屋

４２

幢（处）、车辆

１７

辆已办理完产权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产及负债中航制

动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中航制动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中，纳入评估范围的房

产共

４３

幢（处），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之后，因生产工艺布局发生调整，实际交付中航飞机的房产共

４２

幢（处）。 （

４

）公司已

收到西飞集团公司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及相关负债，资产合计

９４０

，

１１６

，

１２３．１０

元、负债合计

４２９

，

２９７

，

２３０．４０

元，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８

，

９３５

，

２５９．００

元，其中：房屋

５８

幢（处）、车辆

２９

辆资产已办理完产

权过户手续；其余投入资产及负债西飞集团公司已与公司办理完交接手续，并签订了资产交割确认书。 西飞集团公司用于

认购本次发行的房屋类资产中，纳入评估范围的房产共

６７

幢（处），在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之后，因生产工艺布局发生调整，

拆除了上述房产中的

９

栋（处），实际交付中航飞机的房产共

５８

栋（处）。

中航制动及西飞集团公司因生产经营之需要， 调整个别拟用于本次发行股份出资的房产， 所调整房产面积合计为

８

，

７３６．３５

平方米，占本次购买资产中房产面积总额的

１．４３％

，所调整房产评估值合计为

９０５．６４

万元，占本次购买资产中房产评

估值总额的

１．３６％

，所产生差额已由中航制动及西飞集团公司以现金补足，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购买资产已全部完成资产交割及相关权属变更工作。

本次交易对方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产中涉及的负债转移情况如下： 金融类债务的债权人均已出具书面函件，同意相

关债务转移至中航飞机或其分公司；交易对方已向其他类债权人发出债务转移的通知书，相关债权人均未对债务转移事项提

出异议。 同时，交易对方已分别出具承诺，若在资产交割日之后，相关债权人对债务转移事项提出异议，由相应的交易对方承

担责任。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９６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止，公司已收到西飞集

团公司、陕飞集团公司、中航制动、中航起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００

元。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

记确认书》及《前

１０

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公司本次向陕飞集团公司、中航起、中航制动、西飞集团公司四家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２０１２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所购买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表所述（单位：万元）：

１

、购买陕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５１８

，

９２８．７６ ４１５

，

４４６．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４４

，

２７１．２５ ４７

，

７０４．７２

资产总额

５６３

，

２００．０１ ４６３

，

１５１．１７

负债总额

４７８

，

１８７．４３ ３９７

，

１７０．８９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增加

１００

，

０４８．８４

万元，增幅

２１．６０％

，主要系年底集中预付采购款

所致。

２

、购买西航制动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２７

，

３７８．６３ １０１

，

３３７．８６

非流动资产

２７

，

３０３．８６ ２７

，

３１４．９８

资产总额

１５４

，

６８２．４９ １２８

，

６５２．８４

负债总额

１０７

，

８３４．１５ ９８

，

７５７．２７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增加

２６

，

０２９．６５

万元，增幅

２０．２３％

，主要系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３

、购买中航起落架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９０

，

４７９．６１ ５６

，

３７０．５５

非流动资产

５３

，

２５４．９３ ４８

，

８４９．５５

资产总额

１４３

，

７３４．５４ １０５

，

２２０．０９

负债总额

１２４

，

２３６．２７ ８６

，

７６３．５１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增加

３８

，

５１４．４５

万元，增幅

３６．６０％

，主要系货币资金及存货增加

所致。

４

、购买西飞集团航空资产业务

项目 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交割完成后，相应的资产与中航飞机原

有资产整合管理， 未单独进行核算，因

此无法单独披露认购资产的账面价值。

１９

，

５６４．７２

非流动资产

６８

，

３２７．６４

资产总额

８７

，

８９２．３６

负债总额

４２

，

８１５．５４

（三）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

１

）陕飞集团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中

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０２－２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采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公司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期最

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评估报告》中收

益现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公司确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计

预测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４９９．７５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１３

，

５１９．６８ ３３

，

４６２．２７

（

２

）西航制动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中

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０２－３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采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公司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期最

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评估报告》中收

益现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公司确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计

预测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万元）

２

，

７２２．９４ ２

，

８８０．３９ ３

，

０６５．２３ ８

，

６６８．５５

（

３

）中航起落架承诺：若自本次发行完成日之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公司拟进入资产实现的净利润合计数，低于

“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０２－４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采用的预测净利润合计数，公司将在中航飞机补充测算

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日之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将差额部分一次汇入中航飞机指定的账户中。 《评估报告》

中收益现值法评估所预测的净利润，应按照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净利润的口径进行调整，公司确认，调整后的具体情况

如下：

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合计

预测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６９２．６３ ２

，

０７１．２２ ２

，

３５８．８９ ６

，

１２２．７４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告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各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

（

４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项目

预测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实际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差异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购买陕飞集团航空资产

业务

８

，

４９９．７５ １１

，

４４２．８４ ８

，

５３３．４２ １２

，

７５０．４５ ３３．６７ １

，

３０７．６１

购买西航制动航空资产

业务

２

，

７２２．９４ ２

，

８８０．３９ ３

，

８４４．６６ ３

，

７９６．１７ １

，

１２１．７２ ９１５．７８

购买中航起落架航空资

产业务

１

，

６９２．６３ ２

，

０７１．２２ １

，

７００．１８ ２

，

０７８．４７ ７．５５ ７．２５

合 计

１２

，

９１５．３２ １６

，

３９４．４５ １４

，

０７８．２６ １８

，

６２５．０９ １

，

１６２．９４ ２

，

２３０．６４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已达到上述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３５

号），核准陕飞集团、中航起落架、西航制动、西飞集团

四家公司发行

１７６

，

２１６

，

０６９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对上述交割资产进行了审计

并开始实施资产交割事项，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认购资产的交割。 并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会计师事务所对

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份

登记手续。 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陕飞集团、中航起落架、航空制动航空业务为基础设立了分公司，以收购所取得的具有控制权

的股权单位陕西陕飞锐方航空装饰有限公司、 贵州新安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天元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乌

鲁木齐天元高科制动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华翰航空设备有限公司等作为公司的子公司管理。 将所收购取得的西飞集团航空业

务资产与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机构合并成立西安飞机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信息与

２０１２

年年报信息披露无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披露的

Ａ

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

资金。 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5日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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